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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自2025年6月17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国泰海通证券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情况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000822
001899
002381
002382
006538

基金简称

东海美丽中国A
东海社会安全

东海祥瑞A
东海祥瑞C
东海核心价值

基金全称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中证社会发展安全产业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核心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参加费率优惠
自2025年6月17日起，投资者通过国泰海通证券申购、定投本公司管理的

基金，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可享受费率优惠，具体费率
优惠和业务办理规定以上述机构网站或平台的相关规定和公告为准。

费率优惠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国泰海通证券代销的基金，则自该基金
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如该基金适用不同于上述的费率优惠，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活动结束时间以上述机构网站或平台的相关规定和公告为准，本公司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gtht.com
联系电话：95521
2、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www.donghaifunds.com
联系电话：400-959-5531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16日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汇添富上证科创板新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自 2025年 06月 16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基金的

扩位证券简称为“科创新材料 ETF 汇添富”，二级市场基金交易代码为

589180。
截至2025年06月13日，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

产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98.83%，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6月16日

汇添富上证科创板新材料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自2025年6月16日起，投资者可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代码

159821
515190

基金名称

中银证券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自2025年6月1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上述基金
份额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二、重要提示
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开放期时的基金，基

金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
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5
网址：www.gf.com.cn
2、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6026,400-620-8888
网址：www.bocifunds.com
四、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上述证券公司办理本基金的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咨

询相应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规定。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
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
绩并不构成对基金表现的保证。

投资前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法律文件及其更新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
适应。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做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
何承诺或保证。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6日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广发证券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 复 相 关 业
务 的 日 期 及
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原因
说明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1-3年国开债指数

00712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2025年6月17日

2025年6月17日

为满足投资者需求，自 2025年 6月 17日起本基金恢复机构投资者大额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工银 1-3年国开债指数A
007122
是

工银 1-3 年国开债指数C
007123
是

工银 1-3年国开债指数E
012172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1、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ubs.com.cn。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6日

关于恢复工银瑞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吉大

正元，证券代码：003029）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2个交易日内（2025年 6月 12日、6
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等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与公司管理层、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沟通，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形；
（六）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5-036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3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曹飞先生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申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预受要约申报代码：706034● 申报简称：济川收购● 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要约收购价格：26.93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全面要约，拟收购股份数量为350,841,357股，占济川药
业总股份的比例为38.06%。● 要约收购有效期：2025年6月18日至2025年7月17日● 收购人全称：曹飞● 要约收购期届满后，过户清算手续办理时间另行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详情，应当阅读本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药业”或“公司”）于 2025年 6
月12日收到曹飞先生(以下简称“收购人”)发来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就收购人要约收购的
有关事项作出申报公告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要约收购的提示
《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后30日内，本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3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
（二）要约收购情况1.被收购公司名称：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济川药业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6005664.收购股份种类：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5.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350,841,357股6.预定收购股份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比例：38.06%7.支付方式：现金8.要约价格：26.93元/股9.要约价格的计算基础：1)在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内，济川药业股票的每日加权平

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26.93元/股。2)在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根据《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购
人曹飞取得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10%股权的成本为1,010 万元。

收购人以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济川药业股票的每日加权
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要约价格为26.93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26.93元/股。若公司在提示性公告日至要约收
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
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10.要约有效期：自2025年6月18日至2025年7月17日

（三）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1.申报代码：7060342.申报简称：济川收购3.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
要约的，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预受要约申报。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内，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当
申报卖出。预受要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股东当日收市后实际持有的未被冻结、
质押的股份余额为准。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
出申报未成交部分计入有效预受申报。

有效预受要约的股份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股份在临
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再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2）股东撤回预受要约。预受要约股份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
收购期限届满3个交易日前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已预受要约的股份将于撤回申报的次日解除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

若申报撤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
效，剩余撤回申报有效。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3）被收购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

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4）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原要约预受无效，

股东拟接受变更后的要约的，应当重新申报预受要约。
二、要约收购期间的交易
被收购公司股票在要约收购期间正常交易。
三、要约收购手续费
本次要约期满后，转受让双方后续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时，所涉及的税

费项目及标准参照A股交易执行。
四、要约收购的清算
本次要约收购有效期满后，本公司将另行发布要约收购结果公告、要约收

购清算公告（如有股份接受要约），请投资者关注要约收购资金发放日。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23-89719161
邮 编：225441
电子邮箱：jcyy@jumpcan.com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2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6月1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曹龙祥先生与其子曹飞先生签署《江

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曹龙祥先生拟将其所持江苏济川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控股”）10.10%的股权转让给曹飞先生。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曹飞先生持有济川控股 60%的股权，成为济川控股的控股股
东，并通过济川控股、西藏济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济川”）间接
控制上市公司516,757,36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6.07%，超过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30%，从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 本次股权转让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龙祥先生向其子曹飞先生转让部分
济川控股股权，属于实际控制人家族内部的股权结构调整行为，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不变，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曹龙祥先生变更为曹飞先生和曹龙祥先生。本次要
约收购不以终止济川药业上市地位为目的，系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
出。

● 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曹龙祥、济川控股及西藏济川以外的其他股
东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 26.93元/
股。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
进行相应的调整。

●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2025年6月18日
起至2025年7月17日止。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2025年7
月15日、2025年7月16日、2025年7月17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
受。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
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
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2025年6月12日，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济川药业”“公司”或
“上市公司”）收到曹飞先生出具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现就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要约收购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一)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 收购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最近五年主要职务

曹飞

男

中国

321283198307******
上海市黄浦区****
否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曹龙祥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最近五年主要职务

曹龙祥

男

中国

321085195709******
江苏省泰兴市****
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否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泰兴市黄桥工业园区兴业标房1号厂房内

曹龙祥

10000万人民币

91321283550277100L
2009-12-11
2009-12-11 至 2059-12-10
资产投资与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资产投资与管理

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0523-87606428
（3）西藏济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西藏济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路以西、格桑路以北总部经济基地B（栋）3单元4层404号

丁晶

100万人民币

91540091MA6T1GY933
2016-09-14
2016-09-14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
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
的经营活动）

上海市浦东新区半夏路188号

021-38101666
(二)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2025年 6月 11 日，曹龙祥先生与曹飞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曹龙祥

先生将其持有的济川控股 10.10%股权以 1,010 万元价格转让给曹飞先生。本
次转让系济川控股的股权结构在家族成员之间的调整。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不变，曹飞先生、曹龙祥先生成为上市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次要约收购系曹飞先生通过济川控股及西藏济川持有公司56.07%股份，
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触发曹飞先生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系履行法定全面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收购不以终止济川
药业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 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5年 6月11日，曹龙祥先生与曹飞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人为曹飞先生，其作出要约收购决定无需有关机构或部门的授权或批

准。

(四) 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收购计划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未来 12个月内无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收购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后续拟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五)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曹龙祥、济川控股及西藏济川以外的其他股东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要约价格
（元/股）

26.93
要约收购数量

（股）

350,841,357
占济川药业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38.06%
注：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不包括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1,310,

985 股股份 。
(六)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1）本次要约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26.93元/股。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2024 年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上市公司拟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2.09 元（含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方案已于2025年5月16日经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预计将在要约收购期限内实施，实
施后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除以上所述，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
间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
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2）计算基础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计算基础

如下：
1) 在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 30个交易日内，济川药业股票的每日加权

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26.93元/股。
2) 在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购人曹飞取得济川控股
10.10%股权的成本为1,010 万元。

收购人以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济川药业股票的每日加权
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要约价格为26.93元/股。

(七) 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26.93元/股，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

为9,448,157,744.01元。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及合法自筹资金。
收购人曹飞已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将18.95亿元（不低于本次

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
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
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及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
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八) 要约收购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5年 6月 18日起
至2025年7月17日止。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2025年7月
15日、2025年 7月 16日、2025年 7月 17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
受。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量。

二、其他说明
以上仅为《要约收购报告书》的部分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要约尚未生效。公司将密切关注上
述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2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3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B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为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 东 类
别

A股

H股

合计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代 表

人数

56
1
57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2,794,151,174
56,209,938

2,850,361,112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56.2269%
1.1311%

57.3580%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人数

1,291
-

1,291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股）

625,258,033
-

625,258,033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12.5821%
-

12.5821%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代 表
人数

1,347
1

1,348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3,419,409,207
56,209,938

3,475,619,145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68.8090%
1.1311%

69.9401%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发行的总股份数量为4,992,692,017股，A股股份数

量为 4,822,692,017股，H股股份数量为 170,000,000股，其中公司A股回购专户
中的股份数量为23,270,358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
决权的总股份数量为4,969,421,659股。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澄明则正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提案：
提
案
序
号

提案名称 股东类别

同意

股数（股） 比例

反对

股数（股） 比例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公司 2024
年 年 度 报
告》

《公司 2024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公司 2024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公司 2024
年 度 财 务
决算报告》

《公司 2024
年 末 期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关于提请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制 定2025 年 中
期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
议案》

《关于提请
股 东 大 会
授 予 董 事
会发行H股
股 份 一 般
性 授 权 的
议案》

《关于提请
股 东 大 会
授 予 董 事
会回购H股
股 份 一 般
性 授 权 的
议案》

《关于变更A股回购股
份 用 途 并
注 销 的 议
案》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3,418,481,882
720,760,963
56,178,694

3,474,660,576
3,418,511,482
720,790,563
56,178,694

3,474,690,176
3,418,437,882
720,716,963
56,178,694

3,474,616,576
3,416,758,071
719,037,152
56,178,694

3,472,936,765
3,419,227,934
721,507,015
56,209,938

3,475,437,872
3,419,213,151
721,492,232
52,796,759

3,472,009,910
3,291,172,419
593,451,500
18,637,431

3,309,809,850
3,418,830,666
721,109,747
52,796,759

3,471,627,425
3,419,224,283
721,503,364
56,209,938

3,475,434,221

99.9729%
99.8715%
99.9444%
99.9724%
99.9737%
99.8756%
99.9444%
99.9733%
99.9716%
99.8654%
99.9444%
99.9712%
99.9225%
99.6326%
99.9444%
99.9228%
99.9947%
99.9749%

100.0000%
99.9948%
99.9943%
99.9728%
97.6493%
99.9578%
96.2497%
82.2310%
33.2005%
95.2314%
99.9831%
99.9198%
93.9278%
99.8852%
99.9946%
99.9744%

100.0000%
99.9947%

613,947
613,947
31,244

645,191
573,964
573,964
31,244

605,208
656,364
656,364
31,244

687,608
2,335,375
2,335,375

31,244
2,366,619

64,173
64,173

0
64,173
65,856
65,856

0
65,856

128,098,388
128,098,388
37,256,307

165,354,695
438,141
438,141

3,413,179
3,851,320

53,324
53,324

0
53,324

0.0180%
0.0851%
0.0556%
0.0186%
0.0168%
0.0795%
0.0556%
0.0174%
0.0192%
0.0909%
0.0556%
0.0198%
0.0683%
0.3236%
0.0556%
0.0681%
0.0019%
0.0089%
0.0000%
0.0018%
0.0019%
0.0091%
0.0000%
0.0019%
3.7462%

17.7498%
66.3680%
4.7577%
0.0128%
0.0607%
6.0722%
0.1108%
0.0016%
0.0074%
0.0000%
0.0015%

313,378
313,378

0
313,378
323,761
323,761

0
323,761
314,961
314,961

0
314,961
315,761
315,761

0
315,761
117,100
117,100

0
117,100
130,200
130,200

1,270,970
1,401,170
138,400
138,400
242,200
380,600
140,400
140,400

0
140,400
131,600
131,600

0
131,600

0.0092%
0.0434%
0.0000%
0.0090%
0.0095%
0.0449%
0.0000%
0.0093%
0.0092%
0.0436%
0.0000%
0.0091%
0.0092%
0.0438%
0.0000%
0.0091%
0.0034%
0.0162%
0.0000%
0.0034%
0.0038%
0.0180%
2.3507%
0.0403%
0.0040%
0.0192%
0.4315%
0.0110%
0.0041%
0.0195%
0.0000%
0.0040%
0.0038%
0.0182%
0.0000%
0.0038%

10

11

《关于 2025
年 度 对 外
担 保 额 度
预 计 的 议
案》

《关于续聘2025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议案》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3,314,296,901
616,575,982
19,550,300

3,333,847,201
3,294,840,516
597,119,597
28,778,449

3,323,618,965

96.9260%
85.4352%
36.2085%
95.9822%
96.3570%
82.7393%
51.2656%
95.6287%

104,941,006
104,941,006
32,930,259

137,871,265
124,415,691
124,415,691
27,115,289

151,530,980

3.0690%
14.5410%
60.9890%
3.9693%
3.6385%

17.2395%
48.3029%
4.3599%

171,300
171,300

1,513,170
1,684,470
153,000
153,000
242,200
395,200

0.0050%
0.0237%
2.8025%
0.0485%
0.0045%
0.0212%
0.4315%
0.0114%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
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述提案7、8、9、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韦玮律师、范永超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3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A股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情况
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认同，为切实维护广大投

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长期投资价值，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8日、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A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的议案》。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后，公司 2024年第 2期A股回购股份方案

回购的 23,270,358股A股将被注销，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3,270,358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上述A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
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5年6月16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1:30、13:30-18: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 B 座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方式
联系人：潘星辰
联系电话：0755-36395338
传真号码：0755- 36646688
电子邮箱：sfir@sf-express.com
4、申报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具体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5、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电

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由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申请，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确认，金鹰现金增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E类份额（以下简称“金鹰增益
货币ETF”，场内代码：511770）新增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民生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可办理金鹰增益货币
ETF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新增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从2025年6月16日起，金鹰增益货币ETF新增民生证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

券公司。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民生证券
客服电话：95376
网址：www.mszq.com
2、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6135-888
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

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中国
证监会对基金募集的注册或核准，不代表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
证。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
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
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
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投资者购入基金时，
投资者应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货币市场基金、ETF及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其他基金品种或情形除外。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金
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
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6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金鹰现金增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新增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